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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统 计 局 文 件

桂统字〔2022〕48 号

自治区统计局关于公布 2022 年

上半年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目录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统计局，自治区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《广西地方统计调查项目

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将 2022 年 1-6 月经我局审批的统计调

查项目予以公布。

凡是未经审批擅自组织实施统计调查的，均属于违反统计法

的行为，被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报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

应依法责令改正，并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进行查处。超过有效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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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统计调查项目，一律自动废止，如需继续执行，应当重新办理

审批手续。

附件：1.2022 年 1-6 月审批的统计调查项目目录

2.2022 年 1-6 月废止的统计调查项目目录

自治区统计局

2022 年 7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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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2 年 1-6月审批的统计调查项目目录

制发部门 调查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生效日期
有效期

截止时间

柳州市柳南区统计局
柳州市柳南区部门综合

统计报表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1 号 2021 年 1 月 7 日

定报有效期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、

年报有效期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

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广西旅游统计调查制度 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2 号 2022 年 1 月 11 日 2024 年 1 月 31 日

柳州市鱼峰区统计局
柳州市鱼峰区部门综合

统计报表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3 号 2022 年 1 月 24 日

年报有效期至2022年6月30日、定

期报表有效期至2023年1月31日

三江侗族自治县统计局
三江侗族自治县部门综

合统计报表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4 号 2022 年 1 月 24 日

年报有效期至2022年7月31日、定

期报表有效期至2023年1月31日

融安县统计局
融安县部门综合统计报

表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5 号 2022 年 2 月 18 日

年报有效期至2022年7月31日、定

期报表有效期至2023年1月31日

柳州市城中区统计局
柳州市城中区部门综合

统计报表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6 号 2022 年 2 月 22 日

年报有效期至2022年6月30日、定

期报表有效期至2023年1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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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发部门 调查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生效日期
有效期

截止时间

自治区商务厅

自治区级经济技术开发

区、边境经济合作区统

计调查
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7 号 2022 年 2 月 24 日 2024 年 4 月 30 日

自治区商务厅 外商投资统计调查 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8 号 2022 年 3 月 2 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

融水县统计局
融水县部门综合统计报

表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9 号 2022 年 3 月 15 日

年报有效期至2022年7月31日、

定期报表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

31 日

柳州市柳北区统计局
柳州市柳北区部门综合

统计报表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10 号 2022 年 3 月 15 日

年报有效期至2022年7月31日、

定期报表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

31 日

柳城县统计局
柳城县部门综合统计报

表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11 号 2022 年 3 月 28 日

年报有效期至2022年7月31日、

定期报表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

31 日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广西重点企业运行监测

统计调查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12 号 2022 年 4 月 26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防城港市统计局
防城港市部门综合统计

报表制度
桂统审批函〔2022〕13 号 2022 年 5 月 22 日

年报有效期至 2022 年 10 月 31

日、定期报表有效期至 2023 年 1

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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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2 年 1-6月废止的统计调查项目目录

制发部门 调查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
有效期

截止时间

柳州市统计局 柳州市部门综合统计报表制度 桂统审批函〔2020〕3 号
年报有效期至 2021 年 9月、定期

报表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

来宾市统计局 来宾市部门综合统计报表制度 桂统审批函〔2020〕7 号
年报有效期至 2021 年 7月、定期

报表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

自治区商务厅
广西壮族自治区外商投资统计调

查制度（2021 年度）
桂统审批函〔2021〕4 号

月报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、

年报有效期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7日印发


